Creeds 信經 信經（來自拉丁文credo，「我相信」）是教會具權柄的信仰文件，言簡意賅地把她所信的條列出來，同時冀望信徒接受。從廣義而言，合乎聖經的宗教總是有信經的。猶太教無論是在聖經時代或後聖經時代，均以信經形式來宣認耶和華絕對的一致性和獨特性︰「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」（申六4）。早期教會信條（symbols，亦即信經）亦是從新約找出具信經形式與內容的經文而寫成的（參信條，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。「耶穌是主」（羅十9；林前十二3）對初期信徒來說，就等於承認拿撒勒人耶穌與舊約耶和華是等同的。「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」（徒八37），正是初期教會洗禮用的信經。其他新約信經經文，包括肯定基督的道成肉身、受死和復活（羅一3～4；林前十五3～4；約壹四2）。腓立比書著名的基督之詩（腓二6～11），很可能是一首詩歌，在洗禮時唱的；林前八6則肯定神的統一性，和聖父與聖子同尊。最後，我們在聖經也可看出三位一體的信經初模（太二十八19；林後十三14；另參三位一體，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，成為後來三位一體教義及信經的準則。
　　【編按︰初期教會使用信經的情況，除了洗禮之外，異教徒信主加入教會、聖餐禮、趕鬼，以至受逼迫時的認信均有；參楊牧谷著，《使徒信經新釋》，校園，1988，1～8頁。】
　　使徒後期教父（Apostolic Fathers{\LinkToBook:TopicID=154,Name=Apostolic Fathers}）反映出凱利（J. N. D. Kelly）所言的「半信經之聲」，而護教士（Apolog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49,Name=Apologists}）則寫了許多基督教信仰精要的作品。學者稱之為「古羅馬信經」（約140年，哈納克，Harnack{\LinkToBook:TopicID=537,Name=Harnack, Adolf}）者，則是把三位一體公式詞擴充後用於洗禮的信經︰「我信上帝、全能的父，並耶穌基督、祂的兒子、我們的主，我信聖靈、聖教會和肉身復活。」在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、亞歷山太的革利免（Clement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290,Name=Clement of Alexandria}）、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和希坡律陀（Hippolyt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7,Name=Hippolytus}）等人的作品，都可以找到「信仰的準則」（rule of faith）或「傳統」，是為接受信仰教導的人預備的。所謂「使徒信經」者，雖非出自使徒的手，其內容卻是符合使徒教訓的。我們現今所有的形式是源自第八世紀，代表著一個頗長的發展歷史，也是由三位一體的洗禮公式詞衍生而來，特別是古羅馬信經。使徒信經主要分成三部分︰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內容是間接地反對不同的異端，就如伊便尼派（Ebionites）、馬吉安（Marcion{\LinkToBook:TopicID=765,Name=Marcion}）、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和幻影說（Doc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69,Name=Docetism}）等；在西方有著崇高的地位，用於崇拜和洗禮。它被稱為「信經中的信經」（P. Schaff），包含了得救所必須的信仰要義。
　　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, 325）很可能是本於較早期的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的信經而寫成，主要是抵擋亞流（A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的教導，說聖子是神最高的創造，與聖父有本質上的分別。我們現有的尼西亞信經，很能反映出325年尼西亞會議的主要思想，為381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接納。它肯定神的統一性，堅持基督是「在萬世之前為父所出」，是「與父一體」（homoousios），因此在各方面聖子就是神。尼西亞信經亦肯定聖靈是神，也是由父所出。但在西方教會「從父出來」一語，後來加了「和子」（Filioque{\LinkToBook:TopicID=462,Name=Filioque Controversy}）一詞，成為「從父和子出來」，表明聖靈不僅是受聖父的差派，也同時是受聖子的差派，這是受了希拉流（Hilary{\LinkToBook:TopicID=564,Name=Hilary of Poitiers}）、安波羅修（Ambrose{\LinkToBook:TopicID=119,Name=Ambrose}）、耶柔米（Jerome{\LinkToBook:TopicID=653,Name=Jerome}）和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的思想影響；同樣句子亦見於亞他那修信經。可惜這句「和子」受到東方教會厲害的反對，至終在1054年成為東西方教會分裂的主因。
　　【編按︰現今稱為尼西亞信經者，其實是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（381），論到基督一條，如「獨生」、「在萬世以前」、「出於神而為神」等，均是325 年的版本沒有的，加進去的用意是指明，亞流及亞波里拿留（Apollina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47,Name=Apollinarianism}）異端完全為正統教義擊敗；論聖靈一段亦擴充不少，以對抗馬其頓派異端的錯誤。
　　加入「和子」一語的，則是589年在托萊多會議（Council of Toledo）的事，先為法蘭克（Frank）教會採納，後為羅馬教會採用，到第九世紀已為全西方教會接納，更正教用的版本亦有「和子」一語。到二十世紀，已有神學家著手處理這問題，指出這種屬於歷史多於屬於教義的分歧，實不應再把東西教會分隔開來，參H. Thielicke, The Evangelical Faith, II, pp. 181ff.; H. B. Swete,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。】
　　亞他那修信經（Athanasian Creed，或稱Quicunque vult， 出自拉丁版本頭兩個詞）不是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寫的，乃是第五世紀中葉一個不知名的南高盧信徒，按著奧古斯丁傳統寫成。它的特徵是非常清晰地把三位一體及道成肉身的教義寫出來，二者對救恩道理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它一開頭便說︰「凡人欲得救，首先當持守大公教會信仰。」論到三位一體，它說︰「父是神，子是神，聖靈亦是神；然而，非三神，乃一神耳。」論到基督，它強調子乃父從永恆而生而為一體，非受造，祂有著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；為人的罪而死、復活、升天，祂還要再來，施行最後的審判。東方教會從沒有接受亞他那修信經。
　　迦克墩信經（Chalcedonian Creed）是由五百個以上的希臘主教，於451 年在迦克墩會議（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寫成，目的是針對亞坡里拿留、涅斯多留（Nesto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840,Name=Nestorius}）和歐迪奇〔Eutyches, 380～456，倡基督一性說（Monophys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8,Name=Monophysitism}）〕等異端。迦克墩信經申明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、完全的人；按神性說，是與父同體而為神，按人性說，亦與我們同體而為人。這神人二性是「不相混亂，不相交換，不能分開，不能離散」。
　　【編按︰儘管迦克墩信經因大量採用希臘本體論的抽象語言而為人詬病，但因為它處理的問題本來就是本體論的問題，是關於耶穌基督怎麼可能同時是真神又是真人，除非我們能用較具體的語言草擬出這個重要真理，單按它用抽象的希臘語言而批評或拒絕迦克墩信經，是不公平的。潘霍華（Bonhoeffer{\LinkToBook:TopicID=229,Name=Bonhoeffer, Dietrich}）說得比較中肯；他說迦克墩基督論是一種「批判性基督論」（critical 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，目的是清理出一個空地，把錯誤思想的可能拒於門外，使後人能在其上建造（D. Bonhoeffer, Christology, London, 1978）。】
　　論到信經的權柄問題，東正教（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91,Name=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}）只接受教會七個大公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的議決，即由325年第一次尼西亞會議，到787 年第二次尼西亞會議；他們拒絕西方教會的信經，特別是後來加在尼西亞信經的「和子」一詞。羅馬教會則堅持一切由教廷宣布的都是無誤的。傳統上，教會稱使徒信經、尼西亞信經和亞他那修信經為「三個信條」，以示其獨特超然的地位。按羅馬教廷的意見，信經包含神啟示的真理，因此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是有權柄的。另一方面，更正教改教家則接受使徒信經，和頭四個會議所決定的，因為它們與聖經的教導吻合【編按︰即尼西亞會議、第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、以弗所會議和迦克墩會議】，承認它們是信仰與生活惟一的準則。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對使徒信經的評語是︰「我們不可能把基督教真理說得更簡短清楚了。」（LW 37, p. 360）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對大公會議定下的信經則說︰「我從心底尊敬它們，並且對所有這些信經都是同樣的尊重。」（《基督教要義》IV.ix.1，謝秉德譯，文藝，61995）
　　更正教對上述討論過的四信經非常重視，認為它們能忠實地反映出聖經的教訓。從哈納克開始，教會便出現一些批判性的學者，攻擊信經採用太多希臘哲學系統的思想，和過時的宇宙論；這些人包括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、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和羅賓遜（J. A. T. Robins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27,Name=Robinson, John Arthur Thomas}），說這些古代信經對現代信徒沒多大實際意義。甚至天主教學者如龑漢斯（H. Ku/ng{\LinkToBook:TopicID=698,Name=Kung, Hans}），和《新信條》（New Catechism, 1966）的荷蘭編者亦認為，信經不過是人本於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而制訂出來，它們對今日信徒的情況並不適合，甚至可能是錯誤的。
　　正統更正教卻不作如是看，他們認為上述四信經均是norma normata，意思是，它們都是信仰的準則，它們本身又是以神的道為準則，接受聖經為最高的權柄。【編按︰上述四個信經的地位當然不如聖經，但至終說來問題只有兩個︰1.教會是否完全不需要有一言簡意賅的信仰宣言，就如在幫助信徒分辨什麼是對、什麼是錯的道理時，我們是否只對他們說「合乎聖經的就對，不合乎聖經的就錯」，這樣對他們有沒有實質的幫助？2.四個古信經若因採用太多希臘語言和思想，被看為不適合，我們只管寫一個更合乎聖經語言的信經好了，寫出來若是既簡單又清楚，自然有人採納；若仍未有人寫得出，四個古信經仍有它的價值。現在世界各大宗派都有他們自己的信仰宣言，但多是相當長，是屬於信條，而不是信經；是各重自己宗派的特色，與信經作為整個基督教會信仰共守原則（如使徒信經）的目標不同。今天可有人或團體能寫一個簡潔的信仰守則，是為基督教、天主教和東正教共同接納的嗎？】
　　總體而言，古信經申言「任何時代、任何地方、任何信徒都是一同相信的」〔Vincentian Canon；參大公性（Catholicity{\LinkToBook:TopicID=262,Name=Catholicity}）〕但我們一定要強調，任何人的言語都必須接受神無誤之道的審核。我們可以這樣說，因著古信經與聖經的吻合，它們就為我們提供普世信徒信仰的一個撮要，一方面把不屬聖經的教訓摒諸門外，另一方面對基督教會的教導和崇拜，提供可用之準則。
　　另參︰使徒信經（Apostles'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53,Name=Apostles' Creed}）；

亞他那修信經（Athanasian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65,Name=Athanasian Creed}）；

大公性（Catholicity{\LinkToBook:TopicID=262,Name=Catholicity}）；

迦克墩會議（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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